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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7樓
聯絡人：吳若瑄
聯絡電話：02-8995-6988#302
傳真：02-8995-6979
電子信箱：ha0422@mail.hakk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
發文字號：客會語字第11267007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A55000000A112670075801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112年度「講客宣講員」招募計畫，請協助宣傳

並鼓勵踴躍報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了讓民眾瞭解客語傳承面臨之現況，正視客語瀕危的嚴

重性，鼓吹民眾隨時隨地多講客語，讓客語能聽得見、看

得到、用得著；本會招募對客語傳承有熱忱的人員擔任

「講客宣講員」，以深入淺出的演說與活潑宣傳方式，喚

醒民眾的客語意識與行動力，鼓勵大家共下來講客，特訂

定本招募計畫（詳見附件）。

二、請貴單位協助宣傳並公布周知，歡迎對客語傳承、推廣宣

講有興趣者報名參與，本案採用網路Google表單報名(網址

為https://tinyurl.com/5b7e9ryw)，報名截止日期為112

年9月20日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、客語為通行語區之鄉鎮市區公所、全國大專院校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259465

■■■■■■35客委會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9/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文教發展組


